28.關於公寓大廈防墜設施疑義乙案

內政部營建署 103.5.12 營署建管字第 01030025524 號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按「公寓大廈有十二歲以下兒童之住戶，外牆開口部或陽臺得設置不 妨礙逃生且不突出外牆面之防墜設施。防墜設施設置後，設置理由消 失且不符前項限制者，區分所有權人應予改善或回復原狀。」為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 8 條第 2 項所明定，本部並於 102 年 7 月 4 日台內營 字第 1020806442 號令訂定發布「公寓大廈防墜設施設置原則」及相關 圖例以供參考，故公寓大廈防墜設施設置應依上開規定辦理。如尚有 個案執行之疑義，請檢具具體相關資料，逕向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 政府洽詢。



